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獎助生確認書

	計畫名稱/編號
	

	主題 
	

	執行單位
	

	確認書
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學  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已充分審核，本次學生擔任獎助生符合以學習或服務為主要目的，無對價關係，亦未有主題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，業經雙方確認及同意，並符合教育部106年05月18日函頒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及本校獎助生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規範之。
註一： 主題請填寫論文、課程或服務名稱。
註二：若往後有變更論文主題或更換指導老師，請主動至教務處更正，否則後果須自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主持人簽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學生簽章)


	學生簽章
	指導教授簽章
	單位主管簽章

	
	
	



